陕西中医药大学退学试读协议 

  甲方：陕西中医药大学
乙方（学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
丙方(学生家长)：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陕西中医药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，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，签订本协议。

第一条  鉴于乙、丙两方对甲方于    年   月   日做出的给予乙方退学的决定无异议，乙方经丙方同意申请试读，甲方批准乙方退学试读，为乙方提供一次完成学业机会。 

第二条  试读期从    年    月    日   至     年    月     日。

第三条  乙方试读期间由甲方为其提供与在籍学生相同的教学资源，试读按《留（降）级学生重修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第四条  退学试读期间必须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按时缴纳各种费用。如果违反有关规定或不按时缴纳各种费用，退学试读即被中止，学籍不予恢复。
第五条  乙方试读期不得以在籍学生名义参加校内外的各类活动； 不享有在籍学生的有关待遇和权利；不得转学、转专业；发生的各类伤害、意外事件及司法案件责任自负，甲方免责。
第六条  乙方承诺：在退学试读期间，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，遵守校纪校规，努力学习，积极要求进步，珍惜试读机会。
第七条  丙方承诺：在乙方退学试读期间，承认并督促乙方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，关心乙方的学习及身心健康情况，积极配合甲方，共同教育、帮助乙方在学业上取得进步。
第八条  本协议由甲乙丙三方共同签署（盖章）后生效。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代表（盖章）            乙方               丙方        
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